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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东富龙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申请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发行注册环节

反馈意见落实函 

之 

回复报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中心三路 8 号卓越时代广场（二期）北座 

 

二〇二二年八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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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深圳证券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于 2022 年 8 月 1 日下发的《发行注

册环节反馈意见落实函》（审核函〔2022〕020171 号）（以下简称“反馈意见落

实函”）已收悉。根据反馈意见落实函的要求，东富龙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东富龙”“公司”“本公司”或“发行人”）会同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或“保荐机构”）、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以下

简称“发行人律师”）对反馈意见落实函的有关事项进行了认真核查与落实，现

就相关问题作出以下回复说明，请予审核。 

 

说明： 

一、如无特别说明，本反馈意见落实函回复报告中的简称或名词的释义与募

集说明书中的释义相同。 

二、本反馈意见落实函回复报告中可能存在个别数据加总后与相关汇总数据

存在尾差，均系数据计算时四舍五入造成。 

三、本反馈意见落实函回复报告中的字体代表以下含义： 

黑体（不加粗）： 反馈意见落实函所列问题 

宋体（不加粗）： 对反馈意见落实函所列问题的回复 

楷体（加粗）： 涉及对募集说明书等申请文件的修改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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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1 

请发行人补充说明：募投项目江苏生物医药装备产业化基地项目用地落实的

风险，如无法取得募投项目用地拟采取的替代措施以及对募投项目实施的影响等。 

请保荐机构和发行人律师对上述事项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一、江苏生物医药装备产业化基地项目不存在项目用地无法落实的风险 

江苏生物医药装备产业化基地项目实施主体为公司全资子公司东富龙智能

装备制造（江苏）有限公司，建设地点位于江苏省盐城市东台市方向路东侧、东

区二路北侧。 

2022 年 4 月 8 日，江苏生物医药装备产业化基地项目的实施主体东富龙智

能装备制造（江苏）有限公司取得了《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交易成交通知书》。

2022 年 4 月 22 日，东富龙智能装备制造（江苏）有限公司与东台市自然资源和

规划局签署了《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合同编号：3209812022CR0012），

拟以出让方式取得编号为 2022（工）04 宗地对应的国有土地建设用地，宗地总

面积为 104,309 平方米，出让价格为 26,911,722 元，宗地用途为工业用地，出让

年期为 50 年。截至本反馈意见落实函回复报告签署日，东富龙智能装备制造（江

苏）有限公司已按照土地出让合同约定全额缴纳土地出让金及相关税费。 

根据江苏东台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2022 年 5 月 17 日出具的《说明》，“东

富龙智能装备制造（江苏）有限公司依法取得位于江苏省东台市东台经济开发区

方向路东侧、东区二路北侧的土地使用权不存在障碍，本单位将积极协调国土资

源等相关部门尽快推进后续相关手续的办理，取得不动产权证。若因客观情形导

致东富龙江苏不能取得土地使用权的，本单位将积极采取包括但不限于协调其他

土地出让、土地转让等措施，以确保东富龙江苏尽快取得符合土地政策、城市规

划等相关法规要求的项目用地，不会对项目整体进度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因此，江苏生物医药装备产业化基地项目办理不动产权证不存在实质性法律

障碍或重大不确定性，即便因客观原因导致不能取得不动产权证书，发行人亦可

以通过采取与当地政府部门协商，选取其他符合要求的地块等替代措施，不会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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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募投项目实施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为保障江苏生物医药装备产业化基地项目的实施进度，发行人积极推进项目

用地的权属证明办理进度。2022 年 7 月 28 日，江苏生物医药装备产业化基地项

目所涉土地取得了由东台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核发的编号为苏（2022）东台市不

动产权第 1430965 号的不动产权证书，权利人为东富龙智能装备制造（江苏）有

限公司，土地共有情况为单独所有，权利类型为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权利性质

为出让，用途为工业用地，使用期限至 2071 年 11 月 18 日止。 

根据江苏生物医药装备产业化基地项目办理不动产权证的实际进展，发行人

就募集说明书中“重大事项提示”之“八、重大风险因素提示”之“（六）部分

募投项目尚未取得土地使用权证的风险”及“第六节 本次发行相关的风险因素”

之“四、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相关的风险”之“（五）部分募投项目尚未取得土地

使用权证的风险”补充更新如下： 

“公司拟在江苏省盐城东台市实施“江苏生物医药装备产业化基地项目”，

拟在浙江省杭州市实施“浙江东富龙生物技术有限公司生命科学产业化基地项

目”，上述两个募投项目均已完成东台市编号为 2022（工）04 宗地和杭州市钱塘

区下沙街道杭政工出（2021）8号宗地土地出让合同的签署和土地出让金的缴纳，

其中“江苏生物医药装备产业化基地项目”所涉土地已于 2022 年 7 月 28 日取

得东台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核发的不动产权证书，权利人为东富龙智能装备制

造（江苏）有限公司；“浙江东富龙生物技术有限公司生命科学产业化基地项目”

涉及的土地使用权证尚未获取。根据杭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对上述土地出具的

《说明》，该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取得上述土地使用权不存在障碍。 

由于目前“浙江东富龙生物技术有限公司生命科学产业化基地项目”的实施

主体仍尚未取得本次募投项目的土地使用权证，若公司无法按照预期进展取得该

土地使用权，将对本次部分募投项目的实施进度产生一定的不利影响。” 

根据江苏生物医药装备产业化基地项目办理不动产权证的实际进展，发行人

就募集说明书中“第四节 董事会关于本次募集资金使用的可行性分析”之“一、

本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之“（三）江苏生物医药装备产业化基地项目”之“7、

项目备案、环评及土地情况”之“（3）土地”补充更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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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目建设地点位于江苏省盐城市东台市方向路东侧、东区二路北侧。项

目实施主体已取得苏（2022）东台市不动产权第 1430965 号的不动产权证书，

该募投项目土地性质为工业用地。” 

综上所述，江苏生物医药装备产业化基地项目已取得不动产权证书，不存在

项目用地无法落实的风险。 

二、保荐机构及发行人律师核查情况 

（一）核查程序  

针对上述问题，保荐机构和发行人律师主要履行了如下核查程序： 

1、查阅了东富龙智能装备制造（江苏）有限公司取得的《国有建设用地使

用权网上交易成交通知书》； 

2、查阅了东富龙智能装备制造（江苏）有限公司与东台市自然资源和规划

局签署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了解出让土地基本信息； 

3、查阅了土地出让金银行回单，了解土地出让金缴纳情况； 

4、查阅了东台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核发的不动产权证书； 

5、查阅了东台市不动产登记中心出具的《土地登记信息表》，就江苏生物医

药装备产业化基地项目所涉土地情况与东台市不动产登记中心相关工作人员进

行了访谈，并取得了书面访谈记录； 

6、查阅了江苏东台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出具的专项《说明》。 

（二）核查结论 

针对上述问题，保荐机构和发行人律师认为： 

截至本反馈意见落实函回复报告签署日，东富龙智能装备制造（江苏）有限

公司已按照土地出让合同的约定支付了土地出让金并缴纳相关税费，并已取得了

相关不动产权证书，发行人江苏生物医药装备产业化基地项目不存在项目用地无

法落实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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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东富龙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东富龙科技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申请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发行注册环节反馈意见落实函之回复报告》之签

章页） 

 

 

 

 

 

 

 

 

 

 

 

 

 

 

 

东富龙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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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东富龙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申

请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发行注册环节反馈意见落实函之回复报告》之盖章页） 

 

 

 

 

 

 

保荐代表人：    

 赵洞天  胡朝峰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8-1-7 

保荐机构董事长声明 

 

本人已认真阅读《关于东富龙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向特定对象发行股

票的发行注册环节反馈意见落实函之回复报告》的全部内容，了解报告涉及问题

的核查过程、本公司的内核和风险控制流程，确认本公司按照勤勉尽责原则履行

核查程序，本次反馈意见落实函回复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上述文件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及时性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保荐机构董事长： 

 

张佑君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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